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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46 號 委員 提案第 29704 號   

 

案由：本院委員范雲、林宜瑾、張廖萬堅等 19 人，鑑於權勢性交或

猥褻對被害人造成之傷害常不亞於脅迫、恐嚇或其他違反意

願方式；且此特殊權勢關係之存續，不僅常在整體生活上對

被害人形成近於身體或生命之強制脅迫，並將對其生活及身

心帶來更嚴重之創傷；惟我國現行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條於刑

度上明顯低於同罪章之相關條文，顯示其造成傷害上未施予

同等之重視，且在嚇阻犯罪、保護被害人上顯有不足。另近

來屢發生教師對學生之性侵案，除了符合強制性交罪外，也

有可能是符合權勢性交罪；但目前針對前者設有「對未滿十

四歲之男女犯之」的加重刑度條款，後者卻無；實務上，成

年人對未滿十四歲男女性交，就算是沒有使用強暴、脅迫、

恐嚇等強制方法，但學生迫於權勢，亦形同無自主空間。爰

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使權

勢性交罪加重刑度，並針對受害者為未滿十四歲之加害者加

重其刑。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范 雲  林宜瑾  張廖萬堅  

連署人：邱志偉  余 天  賴惠員  林靜儀  陳亭妃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吳玉琴  王美惠  

吳琪銘  管碧玲  蘇震清  羅美玲  鍾佳濱  

王定宇  吳思瑤  陳秀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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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百二十八條 對於因親屬

、監護、教養、教育、訓練

、救濟、醫療、公務、業務

、求職、信仰或其他相類關

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

、指導、運用之人，利用權

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

前項之罪者，處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 

因第一項情形而為猥褻

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 

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

前項之罪者，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未遂

犯罰之。 

第二百二十八條 對於因親屬

、監護、教養、教育、訓練

、救濟、醫療、公務、業務

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

、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

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六月

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

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一、近年來社會上屢發生求職

或信仰關係中，利用不對等

權勢或機會為性交或猥褻，

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一條也

已明確列出求職之關係。為

使本條包含範圍更加明確，

同時也為避免漏接被害人，

爰於第一項明訂之。 

二、鑑於近年發生多起類似監

督、扶助、照護型態，實務

狀況又有些許不同，以致難

以使用本條之案例，如補習

班老師對學生、課後社團教

練對學生、大專院校教授對

非屬教導班級且非屬其導生

之學生、大專院校社團指導

者對學生、機關工作人員對

志工等，致使許多被害人權

益嚴重受損。爰於第一項增

列上述情況中的指導與運用

型態，使本條更加符合現實

，俾保障被害人。 

三、本條刑度低於同罪章各強

制性交或猥褻之犯行。但本

條行為人與被害人間存有各

類上下從屬支配或優勢弱勢

之身分關係，在此關係下利

用權勢所為之性交或猥褻，

因特殊權勢關係之持續影響

，可能對害人生活帶來更嚴

重的不當影響，使其身心長

期處於畏怖、委屈、謊言、

暴力、掙扎、壓迫及傷害的

環境中，對被害人造成傷害

的嚴重程度常不亞於同罪章

其他犯行。 

四、復以，本條與第二百二十

一條及第二百二十四條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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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常以端視被害人是否尚

能有衡量利害之自主意識空

間為斷。但實務案例顯示，

這類自主意識空間雖表面上

貌似存在，於部分案例中實

則並不存在；且身處特殊權

勢關係之被害人，其心靈及

生活整體面向所受到之強制

往往不低於其身體及生命法

益所受之強制。 

五、綜上，修正本條刑度與同

罪章相同。 

六、惟考量本類犯行內容及傷

害程度差異甚大，故為保障

受害人，提高本條刑度上限

至同本罪章其他罪，第一項

下限則調整為一年。 

七、另近來屢發生教師對學生

之性侵案，除了符合強制性

交罪外，也有可能是符合權

勢性交罪；但目前針對前者

設有「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

犯之」的加重刑度條款，後

者卻無；實務上，成年人對

未滿十四歲男女性交，就算

是沒有使用強暴、脅迫、恐

嚇等強制方法，但學生迫於

權勢，亦形同無自主空間。

爰新增第二項與第四項，針

對受害者為未滿十四歲之加

害者加重其刑，分別拉齊至

與強制性交加重其刑相同的

「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及與強制猥褻加重其刑相

同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八、前開罪刑未遂犯均應罰之

，爰修正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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